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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李華明議員出席調查委員會今天的閉門研訊。調查委

員會的職責是確立劉健儀議員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49B(1A)條動議的譴責議案所述的事實，並就所確立的事實是

否構成對甘乃威議員作出譴責的理據提出意見。  

 我在此特別指出，根據調查委員會的《行事方式及程序》

第 24段，在閉門研訊中取得的證據、向調查委員會提交的陳述

書及其他文件、與調查委員會其他會議有關的資料，以及任何

相關的往來文件，均屬機密資料，並會一直列作機密資料，直

至調查委員會將其銷密或公開為止。  

 李華明議員及各位委員均已簽署《保密承諾書》；因此，

若未事先取得調查委員會的書面授權，各位不得在研訊過程以

外的場合發表任何機密資料，或發表與研訊有關的任何事宜。 

 我現在宣布研訊開始。  

 李華明議員會首先宣誓。現在我以調查委員會主席的身份

為你監誓。請你站立並依照放在你面前的誓詞宣誓。  

李華明議員：  

 本人李華明謹對全能天主宣誓，本人所作之證供均屬真實

及為事實之全部，並無虛言。  

主席：  

 謝謝李華明議員，現在可否請你確認，你於 2011年 2月 28
日向調查委員會提交的《書面陳述書》，即是現在放在你席前、

文件編號是WF22(C)的文件？可否確認？   

李華明議員：  

 對，是我寫的。  

主席：  

 謝謝，請問你現在是否可以正式向調查委員會出示該份文

件作為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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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主席：  

 謝謝。對於該份文件，你有沒有即時的補充？  

李華明議員：  

 沒有。  

主席：  

 各位委員就李議員的《書面陳述書》有沒有任何跟進問

題？  

梁美芬議員：  

 我其實想問李華明，在你陳述書裏面的第 3段，你說只記

得討論的結果是要盡快處理，要甘乃威誠實地向外界解釋。為

何你特別用了 "誠實地 "這 3個字呢？為何在這裏特別地這樣說

呢？  

李華明議員：  

 我記得當時 ......我們大家當議員的，這些問題可大可小，

所以也希望盡量誠實地處理，千萬不要用任何方法去遮瞞，這

是當時黨團 ......我當日主持會議，記得很多議員也覺得要盡快

以誠實的方法坦白，起碼對我們和公眾人士也要這樣做。我記

得在當時的討論中，民主黨幾位議員也有提出這樣的要求。  

梁美芬議員：  

 當天是否已經有報章報道過這件事？  

李華明議員：  

 沒有的。我記得是還沒有報章報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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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裏提到的那個投訴，即劉慧卿討論事件時提到，王麗

珠對被立即解僱極之不滿。除了解僱這件事，你在會議上有沒

有任何印象，曾經討論過其他事情呢？即譬如該位女事主為何

如此不滿呢？劉慧卿有否解釋過，除了解僱這件事外的其他資

料呢？  

李華明議員：  

 我記得的事情已經全部寫在這裏。  

主席：  

 梁議員，你意思是甘議員有否解釋，不是劉議員？  

梁美芬議員：  

 不是，因為是劉慧卿提出討論這件事的。  

 劉慧卿說這件事，即 brief這件事的時候，是否真的只是提

出一點："王麗珠作為甘乃威的議員助理被立即解僱 "，是否只

是提出這一點？你們的會議大約開了多久？  

李華明議員：  

 這是在 "其他事項 "中討論的。當天我們舉行正常的黨團會

議，只是加插了一個 "其他事項 "的議程。在討論此事時，也要

所有其他職員離場，即只有黨團那數位議員參與討論。再進一

步的資料，我已無法記得了。  

梁美芬議員：  

 因為你這裏提到解僱，女事主極之不滿 ...... 

李華明議員：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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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提到要賠錢、要賠 6個月工資、有沒有討論過任

何這些細節呢？有沒有提到甘乃威這樣做不對，有沒有這樣的

討論呢？即沒理由一件事 ......我從邏輯上來看 ......立刻要他向

公眾解釋的，當中一定有經過討論，他是 "自己友 "，對嗎？  

李華明議員：  

 討論當然是有的，但詳細的內容和討論過程，我卻不是記

得很清楚了。  

梁美芬議員：  

 我先讓其他同事提問。  

方剛議員：  

 主席，想問一問第 3頁，即梁美芬議員提到的那件事， "要
甘乃威誠實地向外界解釋 "，你是否覺得他有點不誠實呢？  

李華明議員：  

 我們是想百分百肯定。我不知道他是否誠實，但我們很希

望他誠實地跟傳媒說清楚，這便是我們的要求。我們不是說他

不誠實，只是處理這些事情，要特別誠實地做，沒有意味他不

誠實的，只不過很擔心事件會影響到黨，這是很明顯的，當時

的氣氛就是這樣。  

主席：  

 是否還有哪位議員想提問？  

劉江華議員：  

 主席，我想跟進這一點。你們希望他能夠誠實地說清楚，

他事後召開了一個記者會，記者會後沒多久，好像主席何俊仁

又再跟他一起召開記者會，這是否表示第一次的記者會中，他

有些話未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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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記者會這些事情，並沒有在我們的黨團內進行討論，也

不是由我主持會議決定的，我亦只是看報章 ......這件事，正如

我在這裏所說，我們其他人也不會向外界討論這件事，而且也

會交由主席和劉慧卿處理，所以他們召開記者會，我並不是預

早知道，內容更加不知道。  

劉江華議員：  

 這是否表示，開完這次黨團之後，即你主持的黨團會議

後，就這件事，你已經完全沒有參與過討論？  

李華明議員：  

 我記得在其後的黨團會議，在 "其他事項 "中也有些跟進報

告，但很簡短，所以我不大記得內容，因為始終不想在黨團會

議中作進一步的詳細討論，因為已經交由劉慧卿和何俊仁處

理。所以，主席也說交由他們去處理，因而不再在黨團會議中

討論，所以我只記得在黨團會議中 ......是否在接着的會議中我

也不敢說，因為我們每星期召開兩次黨團會議，可能曾在 "其
他事項 "中匯報一下有甚麼進展，譬如開了記者招待會，之後

便會跟我們說，但卻不會預先提及，也不需要在我們的黨團會

議中討論。  

主席：  

 梁美芬議員。  

梁美芬議員：  

 如果有其他同事提問，請讓其他人先提問。  

主席：  

 林大輝議員。  

林大輝議員：  

 我有一個問題想問，你的信件中 ......你的證供說這件事一

切交由主席何俊仁和劉慧卿處理。我想知道是否因為此事屬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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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明議員：  

 我當議員這麼久，從未試過在黨團會議中討論解僱的事

情，今次是第一次。也因為 ......據何主席向我們匯報，以及劉

慧卿要求討論，就是因為當事人王麗珠曾跟他們兩位接觸過，

這件事才會帶到黨團內討論。  

林大輝議員：  

 就是因為他們和當事人有接觸，便由他們負責處理？  

李華明議員：  

 對，對。  

主席：  

 是否還有提問？梁美芬議員。  

梁美芬議員：  

 我還是想就着那一段提問。剛才你提到很少在黨團會議中

討論解僱事件，你在這裏說不止是黨團，而是用 "應交由中委

會或紀律委員會 "，為何要 ...... 

李華明議員：  

 如有需要。  

梁美芬議員：  

 ......"如有需要 "，是 "要找外人調查 "而已。  

李華明議員：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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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句 "應交由 ......"即是你們應該已交由 ......對嗎？  

李華明議員：  

 嗯。  

梁美芬議員：  

 中委會好像已經開會，有沒有就這件事開會？因為你這裏

用 ...... 

李華明議員：  

 這是黨團的意見。  

梁美芬議員：  

 對。  

李華明議員：  

 黨團的意見就是這件事 ...... 

梁美芬議員：  

 但最後有否交給中委會？  

李華明議員：  

 我記得是應該有的。  

梁美芬議員：  

 通常甚麼事情，是你們覺得嚴重至要交由紀律委員會去調

查和跟進？即過往有甚麼例子，你們如果要處理黨員的紀律問

題時 ...... 

李華明議員：  

 我想問主席，其實這些與我的書面證供沒甚麼關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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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相關的，對不起，李華明，不好意思。因為許多事情你

也不記得，我們便只可從你的書面證供中 ......我們也要看看那

件事究竟有多嚴重，因為這是你們自己作出的決定，就是要交

由中委會和紀律委員會處理。  

主席：  

 我想梁美芬議員這樣問的原因是，你在書面證供中提到應

交給中委會和紀律委員會，我想梁美芬議員只是問，在你記憶

之中，有甚麼事情會交由這類會議去討論？是否這個意思呢？  

梁美芬議員：  

 對，那個 criteria是甚麼呢？你覺得需要交到那裏 ...... 

李華明議員：  

 以往如果我們黨員  ⎯⎯  特別是立法會議員  ⎯⎯  有任何

牽涉問題，我們也會討論，所以並非只是討論甘乃威的事。之

前我們也曾討論很多有關其他議員的問題， ......我們黨團會交

由中委會處理，或者我們會透過黨主席  ⎯⎯  因為主席也在黨

團內  ⎯⎯  這是黨團的意見，應該交由中委會處理、應該交由

紀律委員會處理等，以往也是有發生的。但你問有沒有標準，

我倒覺得沒有甚麼標準，總之大家覺得關心和重要便會作這樣

的處理。  

梁美芬議員：  

 那麼，你覺得為何這件事大家會那麼關心和認為重要呢？

其實只是 "炒 "了一名職員而已，還要立刻向外界 ......而且當時

事情還未去到 press那裏，為何要求他須立刻向外界解釋？為何

是這樣呢？  

李華明議員：  

 因為劉慧卿議員和何俊仁議員 在黨團內掌握了一些情

況，他們覺得事件有可能會影響到黨，所以才在黨團中討論。

當時黨團討論完後，便建議交給中委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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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不知道有否記錯，當時還未有報章刊登此事，但

你們又建議他主動向外界解釋，對嗎？這是否算是一個自我引

爆的建議呢？有時候 ......好像跳了幾步。通常解僱一個人，如

果黨團能夠自行處理這些解僱事件，沒理由會 ......大家可以看

到，還要交由外人調查，對嗎？當中一定說了很多其他事情，

對不起，從我 read between the line，"如有需要，還要找外人協

助調查 "，對嗎？即從幾件事來說，很明顯看到，你們當中有

討論過一些事情，那些事情頗為嚴重，嚴重至有需要找人調

查，並交由中委會處理，對嗎？普通地解僱一個人，被解僱的

人一定有不滿的，不滿的是甚麼呢？  

主席：  

 李華明議員。  

李華明議員：  

 正如我所說，這是第一次有解僱助理事件須在黨團內討

論，之前從來沒有發生過。其實有否解僱過，我也不知道。以

我為例，多數是職員解僱我而已，而不是我解僱職員 ...... 

梁美芬議員：  

 對了，通常解僱是不會變成一件事的 ...... 

李華明議員：  

 這件事當然是因為王麗珠女士接觸過劉慧卿，也接觸過何

俊仁，所以才會帶到黨團中討論。但是，正如我書面證供所說，

詳細的內容，我真的不大記得，只是記得事情相當嚴重，主席

他們也覺得不應由黨團處理，應該交給中委會處理，大家同意

了主席的話，應該進行討論了 ......我也不記得討論了多久，是

在 "其他事項 "中討論的，以及叫我們不要再討論，即叫黨團不

應該向外說，應該交由他們兩位處理，所以我也不想再介入這

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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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其實我不一定要你說出一個 particular case，但好

像我們的《議事規則》般，也會有些 rules，如果是牽涉這幾類

問題，便要交由中紀委了，這些應該是一定要有的，因為沒有

理由無端端 ...... 

主席：  

 梁美芬議員，他已經表示，以他所知，並沒有這個規定，

我想你可能要轉個方式提問了。  

梁美芬議員：  

 有沒有這個規定？他沒有說沒有這個規定。  

主席：  

 他說沒有標準。  

李華明議員：  

 我說我們黨團沒有 ......因為黨團不是中委會 ...... 

梁美芬議員：  

 我知道，我明白的 ...... 

李華明議員：  

 ......我們沒有如此清晰的標準規定要如何處理、有甚麼機

制要如何處理，我們基本上是沒有的。  

梁美芬議員：   

 但中委會有的吧？  

李華明議員：  

 中委會是另一回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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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中委，sorry，如果我們成立一個組織，如果有紀律委

員會，一定會界定一些情況，譬如你犯了刑事或犯了些甚麼，

便交給 ......即等於甚麼利益衝突小組等，你應該一定有 ...... 

李華明議員：  

 我作為一名黨員，梁美芬議員，民主黨很簡單，如果有黨

員認為某一個黨員對民主黨的聲譽有影響，便可以把事情轉介

給紀律委員會展開調查。  

梁美芬議員：  

 那就會調查？  

李華明議員：  

 該委員會是否調查，可能它覺得不需要調查。其實很簡單

而已，這就是我所知道的情況。  

主席： 

 OK。或者我稍作跟進吧。剛才李華明議員你回答有關紀

委的問題時，就說詳細內容你不記得了，但只記得討論的結果

是，事件相當嚴重，要他盡快處理，以及要他誠實地向外界解

釋。那麼，這個嚴重性，甚至會影響黨，所以這個嚴重性，以

及這個所謂會影響黨的內容那一 part，你可否告訴我們是甚麼

呢？因為你說不記得詳細內容，但你總會有一個 ...... 

李華明議員：  

 因為王女士是向劉慧卿議員投訴的。  

主席：  

 嗯，投訴些甚麼呢？  

李華明議員：  

 就是指即時解僱不合理，因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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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不合理的內容在於 ...... 

李華明議員：  

 ......因為即時解僱嘛。  

主席：  

 即時解僱。  

李華明議員：  

 對了，其實事前我也不知道他已解僱了她。我們只在該會

議上才知道。  

主席：  

 那麼，甘議員有沒有在該會議上有機會解釋他 ...... 

李華明議員：  

 我不記得了，主席。  

主席：  

 OK，就是這樣。好吧，劉江華議員。  

劉江華議員：  

 主席，我想請李華明議員可否看看由我們提供的一份劉慧

卿議員的陳述書。我想指出幾點事情，是關於黨團當時的 . . . . . .
大家的溝通。  

主席：  

 OK，我想我們也是可以的，這方面可以嗎？  

法律顧問：  

 如果我們的程序是為了有需要將該問題瞭解清楚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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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承接這些問題。  

主席：  

 是應該是可以的。翻看那張文件 (翻閱文件 )...... 

李華明議員：  

 主席，我們是否應該針對看看黨團 ...... 

主席：  

 是的，是的 ...... 

劉江華議員：  

 你已經有了，是嗎？  

主席：  

 ......你說是關於哪一段吧。  

李華明議員：  

 哪一段是關於黨團的？  

劉江華議員：  

 在 12段開始，12、13、14段，都是劉慧卿議員寫了關於當

時黨團會議中所發生的事情，以及曾說的話。你可以看看這幾

段。  

李華明議員：  

 第 12段是有關黨團那個會議的 ...... 

劉江華議員：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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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指 10月 2日的黨團會議。  

劉江華議員：  

 是。  

李華明議員：  

 是甚麼問題呢，主席？  

主席：  

 是，劉江華議員。  

劉江華議員：  

 我隨後問吧。  

李華明議員：  

 是。  

劉江華議員：  

 或者你先看看吧。  

李華明議員：  

 12段嗎？  

劉江華議員：  

 是的，12段。12、13、14段。13、14段當然就不在黨團處，

但在事後，加上其他民主黨議員的。  

 ......首先是 10月 3日加上其他民主黨議員討論這件事，你是

否在場呢？  

李華明議員：  

 星期六？是否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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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是。  

李華明議員：  

 我真的不大記得起我是否在場。  

劉江華議員：  

 唔，有沒有甚麼方法可以讓你記得起呢，這個情況？  

李華明議員：  

 嗯 ...... 09年的 ......我的日記簿已經不在了。  

劉江華議員：  

 OK，那麼不要緊，即是可能你也記不起了。那麼，我再

問問關注黨團會議吧，好嗎？即第 12段，黨團方面。  

 第 12段，黨團，劉慧卿議員是這麼寫的，說甘乃威向黨團

交代了整件事，重複了他在 9月 24日告訴何俊仁和她的情況，

即是說其實甘乃威議員是完全說出他與何俊仁和劉慧卿那個

情況，你是否記得是這樣的情況呢？  

李華明議員：  

 現在我看到，就記起關於那 15萬元的事。  

劉江華議員：  

 15萬元方面。  

李華明議員：  

 是，現在我看到這裏就記起。  

劉江華議員：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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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王女士提出的要求，甘乃威說他會考慮。  

劉江華議員：  

 哦，就是這 15萬元的要求？  

李華明議員：  

 我現在看這裏，我就記起，是的。  

劉江華議員：  

 但很明顯，當時甘乃威議員其實也頗詳細，因為這裏劉慧

卿議員說重複了他在 24日跟她交換意見的一些事情，就不是三

言兩語這麼簡單了 ......這裏，他重複了。  

李華明議員：  

 重複了，就等於他在黨團第一次提及啦。  

劉江華議員：  

 是的。好了，在 9月 24日，劉慧卿議員就說重複了他在 9月
24日講述的情況。你看看劉慧卿議員第 2段開始，是在說 9月 24
日他、王麗珠及何俊仁等等，特別是他和劉慧卿的一段說話，

是否當時在黨團都有講過這一段說話呢？  

李華明議員：  

 在哪段？  

劉江華議員：  

 9月 24日，第 2段、第 3段。  

李華明議員：  

 這麼詳細的細節，我不記得有沒有，即在會上有沒有談到

這麼詳細 ......即中午來電、譚香文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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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你也記不起當時的情況了？因為劉慧卿議員在這裏寫

得比較詳細，因為她有出席黨團，你亦有出席黨團，她則記得

很詳細，我現在是證實情況是否如此而已，即她所說的事情。 

李華明議員：  

 我相信因為她是收到王麗珠直接向她投訴，那麼，我想她

一定會較我清楚很多。再者，我有個主觀的 ......讓我說說自己

的主觀想法，我是盡量不想記這些事情。  

劉江華議員： 

 嗯。  

李華明議員：  

 就是說我覺得這些事很煩，所以在黨團會議中，我純粹主

持該會議，我自己也很少參與，不過覺得這些事盡量交給越少

人處理就越好。所以，我的態度就是報告了，但報告內容我自

己也不大記得。  

劉江華議員：  

 嗯。  

李華明議員：  

 ......現在重看這些，所以會令到我記起少許。但是，詳細

內容，我也好像不記得是否有聽到。  

劉江華議員：  

 好了，如果你這麼多事情都記不起呢，你看看你那個證供

第 2段。第 2段說劉議員是在電話裏跟你講的 ...... 

李華明議員：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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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不方便講內容，但你的形容就說 "這次是本人首次

聽到甘乃威發生不尋常之事 "。你所講的 "不尋常 "是甚麼意

思？  

李華明議員：  

 劉議員在電話中說 "會有機會出事 "，但不想在電話中講

述，要求我在黨團中加入討論此事。  

劉江華議員：  

 但是，你為甚麼會想到是 "不尋常 "的事呢？  

李華明議員：  

 因為她的表達方式吧，覺得她很緊張啦。  

劉江華議員：  

 哦，即會出事？  

李華明議員：  

 是的。  

劉江華議員：  

 所以你就同意放在黨團會議中討論了。  

李華明議員：  

 對。  

劉江華議員：  

 那麼，另外在你的第 3段第 2行，你說： "她對被立即解僱

極之不滿 "。你有沒有印象，就是說，她談及解僱時，有沒有

說和甚麼原因有關係呢？嗱，被解僱不滿，這個你記得啦，因

為她表達出來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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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才要出來討論。  

劉江華議員：  

 ......是，提出來，那麼有沒有連繫到一些甚麼事，有關她

被解僱？即劉慧卿她不會只說： "啊，她被解僱，她不滿啊。 "
這麼大件事，會出事的嘛？  

李華明議員：  

 因為你問到牽涉當時的細節 ...... 

劉江華議員：  

 不是，我主要是問你這個 ......你寫了 "解僱 "嘛。  

李華明議員：  

 解僱，這個我記得清楚。  

劉江華議員：  

 只記得解僱，但甚麼聯繫，就不記得了？  

李華明議員：  

 那個內容、細節，我真是不太記得了。  

劉江華議員：  

 但會否很奇怪呢？即譬如說，在電話當中，劉慧卿跟你

說，"喂，可能會出事喎。"那麼你又覺得，"喂，很不尋常喎 "，
所以你很額外地把此事放在黨團會議上討論。那麼，你說 "解
僱 "，按理純粹 "解僱 "似乎不會出事的。  

李華明議員：  

 因為王女士應該也聯絡過何俊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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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李華明議員：  

 我想她還聯絡了一些人的，我也不記得了，就肯定不是

我，因為其實我不認識她。所以，你問到當中那些細節，我看

看你所說這裏，我可能會記起少許，譬如 15萬元我就記起了 ...... 

劉江華議員：  

 嗯。  

李華明議員：  

 ......告訴甘乃威， "她來了，你要考慮這個問題 "。  

劉江華議員：  

 但是，她如果提出 15萬元，你是否也覺得合理呢？你並沒

有阻止給她這個賠償？  

李華明議員：  

 我沒有意見。  

劉江華議員：  

 你沒有意見。嗯，謝謝。  

主席：  

 或者我稍作跟進吧。李議員，那麼有關這個黨團會議，你

說已不記得很多內容了，其實，最中心那點，是甘乃威議員在

說跟王女士說過對她 "有好感 "的這件事，你是否記得呢？還是

也不記得？  

(李華明議員搖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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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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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還有沒有其他人有問題？沒有，我們就這麼結束

吧！  

 李議員，我們今天向你索取證供的研訊到此為止。日後，

如果調查委員會認為有需要，可能會再邀請你回答進一步的問

題。你沒有問題吧？謝謝！  

李華明議員：  

 好，謝謝。  


